
第1頁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第二類市長獎評選實施計畫 

壹、依據：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01月16日北市教國字第1133033877號函規定辦理。 
貳、目的：由應屆畢業生中選拔出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之學生，並有具體事蹟者，予以獎勵。 

參、審查規定： 

一、本校可推薦額度為畢業總班級數之三分之ㄧ（採無條件進位），共可推薦9人。 
二、表現傑出類別：如體育、技能、藝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

孝親、助人義行、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者（如特殊教育表現…等），以上類別以均衡提名為原

則。第二類市長獎提報學生前5學期懲處累積未達1個小過以上及無任何曠課紀錄且第6學期中

不得有任何懲戒及曠課紀錄，並經學務處審核始得提報。 

三、前開表現傑出之學生，不得再兼領其他學業成績優良獎項，並經由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第一類市長獎同學（每班第一名）不得參加第二類市長獎之選拔。 

五、前項報名之類別，以該報名類別實際分數計算，獲得其他類別分數則不予採計。 

肆、選拔方式及時間： 

一、第一階段推薦：相關處室主任、組長、九年級各班導師提名推薦，每班無推薦人數限制，推

薦者審查相關資料（詳見附件一評選計分要點）後，填妥推薦表（詳見附件二推薦表）並備

妥相關得獎證明（需附上獎狀正本及 A4規格影本，影本需先至發證處室蓋上與正本相符字樣，

正本驗後發回，影本本校留存。），於113年04月26日（星期五）午休前將推薦表 WORD 檔

寄送至 sas232@spjh.tp.edu.tw，並於113年05月03日（星期五）午休前將書面推薦表及得獎

證明送訓育組彙整。 
二、第二階段審查：113年05月24日（星期五）下午13：15召開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決選出應

選名額之第二類市長獎學生。 
伍、審查原則： 

一、應屆畢業生確屬在本校就學期間有特殊表現卓越、具體事蹟，堪為表率者。 

二、參加校內外競賽（不含定期評量），表現優異、足堪表率者。 

三、若受推薦為第二類市長獎同學亦為班上第一類市長獎同學（每班第一名）且獲審查委員決議

當選第二類市長獎，則依本計劃第參條第四款規定該生應回歸為第一類市長獎。 
四、每年畢業成績結算時間與遴選第二類市長獎作業時程未能配合時，若第二類市長獎審查會於

畢業總成績未結算完成前召開，為使每位同學均有機會獲此項殊榮，獲選為第二類市長獎之

同學亦須遵守本計畫第伍條第三款規定辦理，不得異議。（請推薦者審慎推薦） 

陸、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名單共28人（含校長），其餘如下： 

一、家長會代表2人；教師會代表2人；七、八、九年級級導師各1人及九年級導師代表3人。 
二、各領域教師代表9人：國文、英語、數學、自然科學、科技、社會、體育與健教、藝術、綜合

活動領域。 
三、行政代表8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訓育組長、教學組長、註冊組長、

體育組長。 
柒、審查方式： 

一、由訓育組根據推薦者及受推薦學生所提供之第二類市長獎評選資料，彙整成書面資料，送交

審查委員審閱。 
二、由訓育組將學生推薦表、獎狀影本(須由發證處室蓋上與正本相符字樣)及學生個人檔案等資料，

公開陳列於會議中，供審查委員審閱。 
三、審查委員以審議討論方式選出9位第二類市長獎人選(各項競賽總積分僅供作討論參考依據)。 
四、檔案請至本校首頁下載，受推薦學生請於113年04月26日（星期五）午休前傳送推薦表電子

檔至 sas232@spjh.tp.edu.tw，請將信件主旨設為：「班級-座號-姓名-第二類市長獎評選資料」、

附加推薦表電子檔檔名設為：「班級-座號-姓名-第二類市長獎推薦表」，並將推薦表電子檔列

印出來，並附上書面評選資料一併於113年05月03日（星期五）午休前，送交學務處訓育組，

逾期視同放棄。 
捌、本計畫經105年08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並公告之。 



第2頁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第二類市長獎評選計分要點 

一. 計分原則： 

(一) 依在本校就讀學期間之傑出表現，如體育、技能、藝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動、社會或學

校服務學習、敬師孝親、助人義行、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者（如特殊教育表現……等），且經政

府單位、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獎勵認證者。 

(二) 國中階段各項表現傑出有具體事蹟，經公開競賽參賽隊伍或人數達８隊/人（含）以上者，且

主辦單位為政府單位、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核發之獎狀認證所得之獎勵，及代表參賽身分

為以上主辦單位者，均予以計分，並依獎勵單位分為下列各級： 

1. 校級：由校內各處室獎勵認證者。 

2. 縣市級：由縣市政府單位或教育主管機關獎勵認證者（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3. 全國或臺灣區級：由部院政府單位或教育主管機關獎勵認證者（如教育部）。 

4. 國際級：代表全國參加如奧林匹亞競賽、亞奧運、國際科展等獎勵認證者。 

(三) 校內級之認證為全校或學年的公開比賽經排名核發獎狀，或經校方公開甄選且核發證明者。

未交佐證獎狀或未經公開比賽之獎狀，如有獎徵答等，均不予計分。 

(四) 私立或民間協會機構所舉辦之比賽，以及班級內比賽之獎項，如成績進步獎、寒暑假作品優

良獎…等，均不予計分，但得列為佐證資料提供參考。 

(五) 若有計分疑義，應由原核發單位提具證明。 

二、各項優良事蹟表揚計分標準如下： 

(一) 推薦類別為體育、技能、藝能、科學或創作者，於推薦表上逐一詳列獲獎紀錄並換算得分。 

(二) 推薦類別為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孝親、助人義行、特殊教育表現卓越優

異、其他特殊表現卓越優異，因考量品格表現難以量化，另以詳實之文字性描述以為參考。 

(三) 審議時以各類別均衡為原則。總積分僅作為審議的參考，非唯一排序的依據。 

三、各項競賽分數對照示例表 

                                   名次 

  對照分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至十名 

特優 優等 佳作(甲等) 入選  

校級 

個人獎 5 3 1 0 0 

團體獎 

10人以下 4 2 0.5 0 0 

10人以上

（含10人） 
2 1 0.5 0 0 

縣市級 

個人獎 15 13 11 9 7 

團體獎 

10人以下 13 10 7 4 4 

10人以上

（含10人） 
9 7 5 3 3 

全國 

個人獎 30 26 22 18 14 

團體獎 

10人以下 22 18 14 11 8 

10人以上

（含10人） 
11 9 7 5 5 

國際級 

個人獎 45 39 33 30 26 

團體獎 

10人以下 36 32 28 24 20 

10人以上

（含10人） 
18 16 14 12 10 

 

附件一 



第3頁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第二類市長獎」推薦表（P. 1） 

班級  
座

號 
 姓名  

聯絡電話

或手機 
 

推薦

類別 

※務請針對以下類別加以分類勾選（請選擇ㄧ類）： 

□體育 □技能 □藝能 □科學或創作  □社團活動 

□社會、學校服務學習活動     □敬師孝親   □助人義行 

□特殊教育表現卓越優異（請詳述）                              

□其他特殊表現卓越優異（請詳述）                              

具體

事蹟 

 

 

 

※推薦人簽名：       

在

學

期

間

獲

獎

紀

錄 

類

別 
受獎名稱 

得獎 

名次 
頒發單位 

頒發 

時間 
得分 

      

      

      

      

      

本   頁   小   計   得   分               分 

檔案請至本校首頁下載，表格得自行增刪。受推薦學生請於113年04月26日（星期五）午休前傳送推薦

表電子檔至 sas232@spjh.tp.edu.tw，信件主旨設為：「班級-座號-姓名-第二類市長獎評選資料」、附加

推薦表電子檔檔名設為：「班級-座號-姓名-第二類市長獎推薦表」，並將推薦表電子檔列印出來，並附上

書面評選資料一併於113年05月03日（星期五）午休前，送交學務處訓育組，逾期視同放棄！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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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第二類市長獎」推薦表（P. 2） 

班級  座號  姓名  
聯絡電話

或手機 
 

在

學

期

間

獲

獎

紀

錄 

類 

別 
受獎名稱 

得獎 

名次 
頒發單位 

頒發 

時間 
得分 

      

      

      

      

      

      

      

      

      

      

本   頁   小   計   得   分               分 

合 計 總 分               分 

檔案請至本校首頁下載，表格得自行增刪。受推薦學生請於113年04月26日（星期五）午休前傳送推薦

表電子檔至 sas232@spjh.tp.edu.tw，信件主旨設為：「班級-座號-姓名-第二類市長獎評選資料」、附加

推薦表電子檔檔名設為：「班級-座號-姓名-第二類市長獎推薦表」，並將推薦表電子檔列印出來，並附上

書面評選資料一併於113年05月03日（星期五）午休前，送交學務處訓育組，逾期視同放棄！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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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第二類市長獎」推薦表（範本 參考用） 

班級 930 
座

號 
04 姓名 郝聰明 

聯絡電話

或手機 
(02)2822-4682 

推薦

類別 

※務請針對以下類別加以分類勾選（請選擇ㄧ類）： 

 □體育 □技能 ■藝能 □科學或創作  □社團活動 

 □社會、學校服務學習活動     □敬師孝親   □助人義行 

 □特殊教育表現卓越優異（請詳述）  

 □其他特殊表現卓越優異（請詳述）  

具體

事蹟 

郝聰明三年在學期間，榮獲多種美術比賽獎項，校內外皆有諸多獲獎紀

錄。其在班上的各項表現都很優異，且品學兼優，擔任幹部亦認真負責。 

※推薦人簽名： 李大同_  

在

學

期

間

獲

獎

紀

錄 

類

別 
受獎名稱 

得獎 

名次 
頒發單位 

頒發 

時間 
得分 

藝

能 

三十三屆校慶邀請卡

比賽 
佳作獎 

臺北市立 

石牌國民中學 
110年11月25日 1 

藝

能 

石牌青年藝文創作比

賽漫畫組 
佳作獎 

臺北市立 

石牌國民中學 
111年01月14日 1 

藝

能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班

級壁報比賽 
優選獎 

臺北市立 

石牌國民中學 
111年04月16日 1 

藝

能 

校內學生美術比賽西

畫類 
優等獎 

臺北市立 

石牌國民中學 
110年10月01日 3 

藝

能 

校內學生美術比賽平

面設計類 
優等獎 

臺北市立 

石牌國民中學 
110年10月01日 3 

藝

能 

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佳作獎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 
110年12月31日 11 

本   頁   小   計   得   分         20     分 

合 計 總 分         20     分 

檔案請至本校首頁下載，表格得自行增刪。受推薦學生請於113年04月26日（星期五）午休前傳送推薦

表電子檔至 sas232@spjh.tp.edu.tw，信件主旨設為：「班級-座號-姓名-第二類市長獎評選資料」、附加

推薦表電子檔檔名設為：「班級-座號-姓名-第二類市長獎推薦表」，並將推薦表電子檔列印出來，並附上

書面評選資料一併於113年05月03日（星期五）午休前，送交學務處訓育組，逾期視同放棄！ 

附件二 


